附表一 石油化學業之放流水標準管制項目及限值(草案)

	管制項目
	限值(mg/L)
	備註說明

	氨氮
	10
	1.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者。

2.自發布日施行。

	
	20
	1.適用保護區外之新設事業。

2.自發布日施行。

	
	20
	1.適用保護區外之非高含氮製程既設事業。

2.自101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	
	150
	1.適用保護區外之高含氮製程既設事業。

2.自103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	
	60
	1.適用保護區外之高含氮製程既設事業。

2.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	有機物
	苯
	0.05
	自101年7月1日起施行，依限期提污染消減措施並執行者，自103年7月1日實施。

	
	乙苯
	0.4
	

	
	三氯甲烷
	0.6
	1.適用石油化學基本原料製造業、石油化學中游產品製造業、石油化學下游產品製造業。

2.自101年7月1日起施行，依限期提污染消減措施並執行者，自103年7月1日實施。

	
	二氯甲烷
	0.2
	

	
	1,2-二氯乙烷
	0.1
	

	
	氯乙烯
	0.1
	

	
	DEHP
	0.2
	

	
	DMP
	0.2
	

	
	DBP
	0.4
	

	
	BBP
	0.4
	

	
	DEP
	0.4
	

	
	DNOP
	0.6
	

	其他
	限值與原放流水標準同
	自發布日生效

	合計
	24項


附表二  石油化學專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放流水標準管制項目及限值(草案)

	管制項目
	限值(mg/L)
	備註說明

	氨氮
	20
	適用新設工業區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
	
	150
	適用既設工業區，自103年7月1日施行。

	
	60
	適用既設工業區，自105年7月1日施行。

	有機物
	苯
	0.05
	自101年7月1日施行。

	
	乙苯
	0.4
	

	
	三氯甲烷
	0.6
	

	
	二氯甲烷
	0.2
	

	
	1,2-二氯乙烷
	0.1
	

	
	氯乙烯
	0.1
	

	
	DEHP
	0.2
	

	
	DMP
	0.2
	

	
	DBP
	0.4
	

	
	BBP
	0.4
	

	
	DEP
	0.4
	

	
	DNOP
	0.6
	

	其他
	限值與原放流水標準同
	自發布日施行。

	合計
	40項


附表三 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之放流水標準管制項目及限值(草案)

	管制項目
	限值(mg/L)
	備註說明

	氨氮
	10
	1.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者。

2.自發布日施行。

	
	20
	1.適用保護區外之新設事業。
2自發布日施行。

	
	75
	1.適用保護區外之既設事業。
2.自101年7月1日起施行，依限期提污染消減措施並執行者，自102年7月1日實施。

	
	30
	1.適用保護區外之既設事業

2.自104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	氟鹽
	15
	自發布日施行。

	總毒性有機物
	1.37
	自發布日施行。

	其他項目
	限值與原放流水標準同
	自發布日施行。

	合計
	28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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